附件1：
[bookmark: _GoBack]2024年银川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信息要点表
	序号
	计划体系
	专项类别
	支持对象
	重点支持内容
	支持方式
	资金额度
	责任科室
	备注

	1
	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支撑项目
	企业、事业单位等
	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科研活动，鼓励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新场景应用和重大技术攻关。
	前引导或后支持
	按不超过总投入30%给予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500万元。卫生健康领域项目不超过总研发投入的85%择优立项支持。
	高新科
农村科
社发科
	年度择优支持不超过60项

	
	
	“揭榜挂帅”专项
	企业、事业单位等
	支持行业共性技术突破和重大创新产品研发，同时支持社会民生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前引导
	按总投入40%给予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500万元。
	高新科
农村科
社发科
	个数不限

	
	
	滚动支持专项
	重点龙头企业
	支持重点企业围绕产业关键问题开展长周期、跨年度、渐进式研发攻关，给予连续稳定支持，实现攻克“卡脖子”技术和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等目标。
	首个滚动前引导
	按不超过总投入30%分周期支持，1-2年为一个滚动支持周期，最长不超过3个周期。
	高新科
	个数不限

	2
	成果转化引导计划
	成果转化（中试熟化）专项
	企业
	支持企业围绕技术需求与现实短板，中试熟化和转化应用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科技成果，有效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前引导或后支持
	按核定总投入30%给予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300万元。
	成果科
	年度择优支持不超过10项

	
	
	应用场景示范专项
	企业
	支持应用场景开放单位提供空间、资金、设施等基础资源建设应用场景，支持企业提出自由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场景供需对接、落地转化，实现企业新技术迭代升级和产业快速增长。
	后支持或后补助
	根据认定的适配验证费用，给予每个项目不超过合同额30%，最高300万元的资金支持。
	创体科
	

	3
	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专项
	企业
	持企业提升创新平台能级，助力培育自治区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
	前引导或后支持
	按不超过总投入（不含场地建设费用）30%给予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200万元。
	成果科
	年度择优支持不超过10项

	
	
	科技人才专项
	企业
	支持企业引进或培养的科技人才及团队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科研工作，推动科技人才引育留用。
	前引导
	按不超过总投入30%给予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10万元。
	外专科
	年度择优支持不超过15项，实行经费包干

	4
	区域协同创新计划
	区域协同创新专项
	企业
	支持企业与区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区外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技术协同攻关，促进区外科技创新资源与成果在我市集聚转化，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前引导或后支持
	按照不超过项目总研发投入的30%择优立项支持，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成果科
	年度择优支持不超过20项

	5
	科技型企业展翅计划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专项
	科技型中小企业
	支持科技型工业企业或服务业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壮大。
	前引导或后支持
	按不超过总投入30%给予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50万元。
	高新科
	年度择优支持不超过20项

	6
	软科学专项
	软科学专项
	企业、事业单位等
	支持有关单位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市建设，聚焦创新发展上示范引领等目标任务开展科技政策与对策研究。
	前引导
	按不超过总投入30%给予支持。
	创体科
	

	7
	科技特派员专项
	科技特派员专项
	科技特派员
	支持科技特派员在项目实施区引进新品种，示范新技术，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带动农民增收。
	前引导
	参考项目投资总额，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农村科
	

	8
	科普专项
	科普专项
	企业、事业单位等
	支持具有一定科普资源基础的科普阵地建设、提升和改造，或开展各类特色科普活动。
	前引导
	参考项目投资总额，单个项目不超过20万元。
	创体科
	




